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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 5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6 年 6 月 1 日在公司研发中心 7 楼高管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际到会 8人。会议由董事

长吴福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PVA 水溶膜项目设备类资产的

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发挥公司产业链优势，实现细分业务专业化运营，强化内部资源整

合，明晰母子公司权责边界，提升公司新材料产业运营水平与市场竞争力，并结

合公司聚乙烯醇（PVA）水溶膜产业链发展需要和子公司的经营定位，公司拟将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设备类资产（吹膜相关设备除外）转让给控股子公司安徽

皖维可降解膜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降解膜材料公司”），以扩大可降解膜

材料公司产能规模，增强可降解膜材料公司经营实力，提升水溶膜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和竞争力。

可降解膜材料公司为公司打通可降解环保膜、功能性水溶膜赛道的运营平台，

专门从事公司 PVA 产业链中的可降解膜材料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研发等，具

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本次公司拟转让的 PVA 水溶膜项目涉及的设备类



资产，系公司布局膜材料产业链的水溶膜项目成套生产装置，该项目目前处于试

生产阶段，设备配套完整、资产状态良好，具备持续生产运营能力。此次公司将

处于试生产阶段的水溶膜项目相关设备资产转让给子公司可降解膜材料公司的

经济行为，主要为整合相同业务资源，增强子公司的经营实力，化解水溶膜产品

同业竞争，实现业务统一管理、市场统一运营，快速释放水溶膜产品产能，加快

可降解膜材料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步伐，提升公司新材料产品市场占有率与盈利

能力。

为保障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开、公平、公允，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第三方专业资产评估机构——深圳市鹏信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

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专项《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评报字[2026]

第 S0306 号），标的资产账面值为 19,843,196.16 元，评估值为 20,859,805.00

元，评估增值率为 5.12%。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PVA 水溶膜项目设备类资产的公告》(临 2026-03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巢湖国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吴福胜、向学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巢湖国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小贷”）是经地方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设立的专业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面向区域内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个

人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经营资质齐全、业务运营规范。公司对国元小贷初始投资

金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持有其 10%股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

计获取国元小贷分红款 992 万元。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优化资产结构、防范

金融业务风险，结合公司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管理要求，经与控股股东安徽皖维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维集团”）友好协商，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国元小

贷 10%股权转让给皖维集团。



小额贷款业务与公司 PVA、功能性新材料等核心主业发展方向不符，无法形

成产业协同效应，也不符合公司聚焦实业、做强主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本次股权

转让是公司优化资产布局、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现实需要。

公司严格遵循国有资产处置及上市公司监管相关规定，坚决杜绝国有资产流

失，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开展专项评估工作。依据沃克森评估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出具的评报字(2026)第 1138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标的股权以 2026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最终评估值为人民币 10,406,349.88 元。经与皖维集团

公平协商确定，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10,406,349.88 元。该议

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巢湖

国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6-03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2026 年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关联董事吴福胜、向学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对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相关条款，同意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方案有关事项作出如下调整：

1、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6.42 元/股调整为 6.40 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

下：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6.42 元/股-0.02

元/股=6.40 元/股。

2、本次发行方案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467,289,719 股（含本数）”调整为

“不超过 468,750,000 股（含本数）”。

除前述调整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关于 2025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2026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临

2026-035)。

三、报备文件

1、《公司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审

核意见》；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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